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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一三年十二月 



为配合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以下简称“中金所”）完成国债期

货实物交割，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

“本公司”）依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国债期货交割登

记结算业务实施办法》，制定本指南。 

本指南适用于办理与中金所组织的国债期货交割有关的登记结

算业务。 

第一章  相关业务概述 

中金所国债期货实物交割涉及投资者国债现货的交割，按照现有

国债登记托管模式，需进行（买卖方）投资者在本公司、中央国债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证券账户之间的国债现货

划转过户。 

为实现国债期货实物交割相关证券的划转过户，本公司根据中金

所申请为其开立国债期货交收专用证券账户和国债期货交收专用资

金账户。其中，国债期货交收专用证券账户为用于办理中金所与国债

期货买方、卖方之间国债交收的专用账户，对该账户内记录的证券，

本公司在出具证券持有人名册时，将以“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股份有

限公司国债期货交收专用证券账户”作为证券持有人列示；国债期货

交收专用资金账户为用于中金所支付国债交收产生的相关费用，存放

国债期货交收所产生的兑付兑息资金及其他相关资金的专用账户。 

本公司根据中金所指令将卖方（投资者）预交割数据转发至其托

管证券公司或托管银行、并根据中金所指令完成相关证券或资金的划



拨。中金所对其提供本公司转发的卖方（投资者）预交割数据及相关

划转指令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和合法性负责，本公司不承担因

中金所提供的信息不符合上述要求所引起的相关法律责任。 

   第二章 投资者账户信息核查 

为确保国债期货交割涉及的证券过户成功，中金所可于证券交易

时间通过 PROP 系统核查用于国债划转的投资者证券账户信息，中金

所应做好相关投资者信息的保密工作。此信息仅供参考，不作为业务

办理的直接依据，本公司不对因中金所使用该信息导致的后果承担法

律责任。 

第三章  国债划转预交割数据转发 

本公司受中金所委托，代其向国债期货卖方投资者托管证券公司

或托管银行转发国债划转预交割数据。 

中金所于证券交易日（中金所国债期货业务的“意向申报日”）

16:30前，通过 PROP系统向本公司发送国债期货实物交割通知数据，

该数据为中金所拟从国债期货卖方投资者账户划转国债、向该卖方投

资者托管证券公司或托管银行发出的提前通知。 

本公司根据中金所上述数据中每笔预交割国债指令所要求转发

的指定交易证券公司（即托管证券公司）清算编号或指定结算托管银

行（即托管银行）清算编号，于日终通过 PROP 系统将相关指令代为

转发至相应托管证券公司或托管银行，该指令内容包括：托管证券公



司或托管银行清算编号、过户日期、过出方证券账户、过出方证券账

户、证券代码、过户数量等。 

根据国债期货交割流程，因中金所最后交易日客户没有申报交割

信息，中金所无法预知卖方客户待交割的国债，因此在预交割数据文

件中不含有效的债券代码，所有债券代码统一标记为“000000”。 

本公司不对上述预交割数据内容进行解释，相关托管证券公司或

托管银行可就收取的上述预交割数据内容自行与中金所沟通协调。 

中金所确保需转发数据的及时、真实、准确、完整并承担相应的

法律责任。因中金所提交的国债预交割数据中的清算编号填写错误、

清算编号不存在等各类情况将导致预交割数据转发失败，本公司不对

由此造成的后果负责。 

第四章  国债期货实物交割债券划转 

本公司根据中金所证券划转指令办理国债期货交割相关的证券

划转。中金所在其业务规则、操作流程中对其划转客户国债指令的有

效性进行明确规定。本公司不负责审核该类证券划转所涉证券账户是

否发生国债期货实物交割相关业务。 

中金所于证券交易日 15:00 前，通过 PROP 系统向本公司发送国

债划转指令清单，本公司对指令中相关字段内容的存在性及适当性进

行基本校验，包括：成交日期、过入账户、过出账户、证券代码、成

交数量、划转原因等。中金所对其发出的证券划转指令的真实、准确、

完整承担相关法律责任。 



对于中金所成功申报的证券划转指令，本公司于日终按照以下顺

序逐笔办理划转手续： 

（1）将相关国债从国债期货卖方的证券账户划转至中金所的国

债期货交收专用证券账户（适用于国债期货交割正常进行的情形）； 

（2）将相关国债从中金所的国债期货交收专用证券账户划转至

国债期货买方的证券账户（适用于国债期货交割正常进行的情形）； 

（3）将相关国债从中金所的国债期货交收专用证券账户划转至

国债期货卖方的证券账户（适用于国债期货买方未履行交割义务且对

应期货公司未代为履约的情形）； 

（4）将相关国债从中金所的国债期货交收专用证券账户划转至

国债期货买方对应期货公司的证券账户（适用于国债期货买方未履行

交割义务且对应期货公司代为履约的情形）。  

对于同一类型的国债划转指令，本公司按照接收到的指令先后顺

序逐笔处理。 

证券划转顺序为本公司日终非交易过户业务上证 LOF 份额锁定

环节之后。本公司根据中金所划转指令进行证券划转处理，若相关证

券余额不足，本公司对该笔划转指令不做划转处理。 

本公司按现有业务流程办理国债期货涉及的跨市场转托管。 

本公司于日终将国债划转的成功或失败情况反馈中金所，内容包

括：结果代码、受理编号、过出方证券账户、过入方证券账户、证券

代码、成交数量等。 

 



第五章  其他 

本公司根据中金所发送的证券划转指令，以每笔证券划转指令为

单位，向中金所收取证券划转手续费。对于单笔证券划转指令涉及需

划转的证券面值不足一百万元的，按最低 5元的标准收取；对于单笔

证券划转指令涉及需划转的证券面值超过一百万元但不属于一百万

元整数倍的，以一百万元为单位，经四舍五入后，按 5 元/百万面值

的标准收取。 

 

 

 

 


